《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及残特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办法》（修订）

为表彰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及残特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延庆籍运动员或由延庆区培养输送至上级训练单位的非延庆籍运动员，鼓励其为国家、为首都体育事业多做贡献，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一、奖励范围
对参加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及残特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延庆籍运动员或由延庆区培养输送至上级训练单位的非延庆籍运动员。
二、奖励标准
（一）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
1.对参加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运动员的奖励标准为：金牌100万元，银牌60万元，铜牌40万元，第四名20万元，第五、六名均14万元，第七、八名均10万元。同一运动员取得多项名次，按各名次奖励标准累计计算。
2.对多次达到以上奖励名次的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运动员，除取得名次的奖励外，另给予特殊贡献奖励。两届达到以上奖励名次的，奖励7万元，在此基础上每多达到以上奖励名次1届的，再奖励7万元。
（二）世界锦标赛
对参加世界锦标赛运动员的奖励标准为：金牌40万元，银牌20万元，铜牌12万元，第四名至第六名分别为5万元，4.5万元，4万元。同一运动员取得多项名次，按各名次奖励标准累计计算。
（三）全运会、残特奥会
1.对代表本市参加全运会、残特奥会取得名次的运动员奖励标准为：第一名30万元，第二名15万元，第三名10万元，第四名至第六名分别为4万元、3.5万元、3万元。
2.对代表本市多次达到以上奖励名次的运动员，除取得名次的奖励外，另给予特殊贡献奖励：在三届及三届以上达到奖励名次的，每人奖励7万元。
三、奖励办法
（一）运动员取得名次，其奖励金额以该名次对应的奖励标准为基数进行计算；同一运动员取得多项名次，按照各名次奖励标准累计计算。
（二）集体和团体项目运动员按照获得名次奖励标准，分别给予每位运动员获得名次奖励。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五、本办法由延庆区体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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